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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第4版)》作者克里斯托弗·艾伦博士曾任英国城市大学内殿法学院高级讲师，
后在伦敦学院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校外生项目中执教证据法。
本书对证据法进行了清晰和具有可读性的说明，探讨了关于事实、原则及规则之论证的重要意义。

本书本身是用于英国法学本科生教学和法学职业教育的教科书，因此，内容全面、均衡，既考虑到了
最基础的知识，也述及了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及其演进；既考虑到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又有课
外进一步阅读建议和自测问答题。
因此本书是教与学两面俱到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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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进喜，男，1970年生。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证据科学》杂志副主编。
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10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证据科
学研究与应用》项目负责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2009—2012年度客座研究人员；2002—2003年度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研修学者；2010年9月—2011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
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美国(联邦证据规则)(2011年重塑版)条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刑事证人证
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律伦理的50堂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08年版)、《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主要译作有：《论律师的流动管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
示范规则(200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证据法一文本、问题和案例》(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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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院内外的辨认 关于法院内外进行的辨认的法律，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妥协。
一方面，它试图通过《操作守则》来保证这样的证据是可靠的。
另一方面，在没有什么不可靠危险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以技术问题为根据来排除辨认证据。
例如，在传闻规则被忽视或者被满不在乎地对待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被告席辨认 这里的规则常常被误解。
应当避免在审判时对坐在被告席的被告进行首次辨认。
但是一旦已经有过庭外辨认，让证人辨认法庭上的被告，作为其对事件描述的背景的一部分，不会有
什么异议。
一在就辨认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是这样：例如，在一个商场行窃案件中，被告并没有否认在商场
或者拿了商品，但是说忘了付款。
 先前辨认证据 已经长期得到确立的是，关于对被告进行的先前庭外辨认证据，可以由作出辨认的人
作出。
理由是，这表明证人在接近事发的时刻，能够辨认出被告，因此减少了发生错误的可能。
关于先前庭外辨认的证据现在为《2003年刑事司法法》之120（4）与（5）所调整。
这些规定的效果似乎是，只要进行辨认的人作出了某些证言，他就不需要自己还记得进行过辨认或者
曾就此作证。
 根据录像或者照片进行辨认 有些时候，可以得到实施犯罪的图像。
在AG's Reference（No 2 of 2002）案件中，上诉法院总结了使用这种材料的四种方式： 如果图像足够清
晰，陪审团可以将其与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进行比较。
 如果证人知道被告，足以认出他是图像中的犯罪人，则该证人可以就此作证。
 如果证人并不认识被告，花了很长时间来审看犯罪现场的图像，他就能获得陪审团不具有的特别知识
。
他随后可以就基于这些图像与被告当时的照片进行的比对来提供辨认证言，只要该图像和照片都能供
陪审团审阅。
 作为面部成像专家的证人，可以就犯罪现场的图像与当时被告的照片进行比对，然后提供辨认证据，
只要这二者都能供陪审团审阅。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之《操作守则》之守则D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66条规定，国
务大臣应当就各种事项发布《操作守则》，包括人身辨认。
根据67（11），任何守则都应当可采为证据，如果法院看来这样的守则的任何规定与任何问题相关，
则在决定该问题时应当考虑该规定。
根据《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的现行的《操作守则》之守则D有可能与任何涉及辨认的问题
相关。
整个守则都很重要，但是要特别注意附录A（视频辨认）、附录B（排队辨认）和附录E（出示照片）
。
该守则的重要性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违反其规定而取得的证据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很可能根据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之78（1）被排除。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证据法实务指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